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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 3,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

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29 宗，涉案本金金额合计约 197,264.83 万元。 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当事人 受理法

院 / 仲
裁机构

案由 涉案本金 （万
元） 案件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案件进

展
原告 被告

1 崇 明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汇丰铜业有限
公司

被告二 ：
上海百草园园
艺有限公司

崇明县
人民法
院

金融借
款 合
同、抵押
合同纠
纷

3, 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30, 000, 000 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

二、如被告一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原告有
权与被告二协议， 以被告二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
拍卖、变卖以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一
继续清偿；

三、如被告一届期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执行中

2 青 浦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金汇通创意设
计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二 ：
杨仲通

一审：上
海市青
浦区人
民法院

二
审：上海
市第二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3, 96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39, 600, 000 元，并支
付拖欠利息、逾期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三、如被告一未履行上述义务，被告二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或者原告可以申请拍卖、变卖被告一的抵
押房屋

执行中

3 浦 东
分行

被告一： 上海
龙德资源有限
公司

被告二 ：
广东振戎能源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安徽省金大陆
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一审：上
海市浦
东新区
人民法
院

二
审：上海
市第一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3, 50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35, 000, 000 元，并支
付借款利息、逾期利息；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三、如被告一如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被

告二应承担保证责任，或经原告要求被告三拍卖、变
卖抵押房产以偿还前述款项， 不足部分由被告一继
续清偿

执行终
结

4 总行
中国城市建设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国
际经济
贸易仲
裁委员
会

发行债
务融资
工具合
同争议

10, 000.00
裁决被申请人兑付申请人持有的 100 万份“14 中城
建 PPN004” 定向工具，总计 100, 000, 000 元，并偿
付相关利息、违约金

执行终
结

5 总行
中国城市建设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合同纠
纷 10, 000.00

被告兑付原 告持有的 100 万份 “15 中 城 建
MTN002” 中期票据，总计 100, 000, 000 元，并偿付
相关利息，以及占用原告本金的损失

执行终
结

6 总行
中国城市建设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合同纠
纷 10, 000.00

被告兑付原 告持有的 100 万份 “16 中 城 建
MTN001” 中期票据，总计 100, 000, 000 元，并偿付
相关利息，以及占用原告本金的损失

执行终
结

7 奉 贤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辰华纸业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 ：
永茂包装（上
海）有限公司

被告三 ：
崔增生

被告四 ：
徐峰

一审：上
海市奉
贤区人
民法院

二
审：上海
市第一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3, 478.83

一、 被告一应归还原告垫付的借款本金 34, 788,
297.21 元，并支付相关利息；

二、若被告一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
行使抵押权， 即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抵押的财产折价
或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
或拍卖、变卖该财产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
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即被告一继续清
偿；

三、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在最高额 17,
000, 000 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 被告三及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终本裁
定

8 金 山
支行

双力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市
金山区
人民法
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4, 000.00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40, 000, 000 元，并支付
相关利息；

二、如被告未按期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的，则原告
有权与被告协议， 以抵押登记证明载明的房地产折
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
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执行终
结

9 南 汇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沈默房地产有
限公司

被告二 ：
沈福才

上海市
第一中
级人民
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5, 900.00
一、 被告一应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9, 000, 000 元，并
支付相关利息；

二、被告二对被告一经原告行使抵押权后，被告
一仍不足清偿其上述债务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执行中

10 浦 东
分行

被告一： 上海
华宇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被告二 ：
山煤国际能源
集团华南有限
公司

被告三 ：
上海春宇集团
有限公司

一审：上
海市浦
东新区
人民法
院

二
审：上海
市第一
中级人
民法院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3, 000.00 被告一、被告二及被告三连带支付原告汇票金额 30,
000, 000 元及相关利息

执行终
结

11 青 浦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华盛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 ：
蒋自强

被告三 ：
周美新

上海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5, 100.00

一、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1, 000, 000 元，并支
付借款利息、逾期利息；

二、如被告一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原告有权以
被告一持有的股权折价或申请以拍卖、 变卖上述质
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三、 被告二就被告一质押物的不足部分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四、 被告三对被告一质押物的不足部分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执行中

12 青 浦
支行

被告一： 上海
宝章镀锌铁丝
有限公司

被告二 ：
章兴达

上海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7, 626.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1, 260, 000 元；

二、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5,
000, 000 元

执行中

13 浦 东
分行

被告一： 上海
市振戎石油有
限公司

被告二 ：
上海春宇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上海春宇实业
有限公司

被告四 ：
上海华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4, 798.45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47, 984, 484.76 元，并
支付贷款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三、被告一如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被告

二、三、四对前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执行终
结

14 湘潭县
支行

被告一： 建鑫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被告二：
施朱平

湖 南 省
湘 潭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773.47

一、 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290,000 元及相应利
息， 并就此对抵押财产 D2011003527享有优先受偿权
利；

二、 被告一偿还原告四份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共
计 46,797,784.08 元及相应利息， 并就此对抵押财产
D2012010609号享有优先受偿权利；

三、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646,913.13 元及相
应利息，并对抵押财产 D2011003527号优先受偿；

四、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

五、被告一给付原告律师费，被告二对部分原告律
师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执行中

15 普陀支
行

被告一： 上海
云 峰 集 团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被告二：
上海云峰（集
团）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并支付拖欠利
息、逾期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偿付原告律师费；
三、被告二对被告一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执行终
结

16 普陀支
行

上海云峰（集
团）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000.00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 并支付借款利
息、逾期利息

执行终
结

17 普陀支
行

被告一： 上海
云 峰 石 油 有
限公司

被告二：
上海云峰（集
团）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逾期利息；

二、如被告一未履行上述义务，被告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执行终
结

18 普陀支
行

被告一： 上海
云 峰 矿 业 有
限公司

被告二：
上海云峰（集
团）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逾期利息；

二、如被告一未履行上述义务，被告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执行终
结

19 昆山支
行

被告一： 常熟
万基 国 际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被 告
二：江苏省常
熟宇龙集团有
限公司

被告三：
陆海宇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50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5,000,000 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三、被告二、三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
四、如被告一未按上述第一项履行付款义务的，原

告有权就抵押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拍卖、 变卖或者折价
所得优先受偿

终本裁
定

20 黄浦支
行

被告一： 上海
市 振 戎 石 油
有限公司

被告二：
上海市兴戎石
油制品有限公
司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268.9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2,689,000 元，并支付贷
款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二、被告一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被告二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执行终
结

21 总行营
业部

上海蓝宝光电
材料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4,900.00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49,000,000 元，并支付借款
利息、逾期利息；

二、被告向原告偿付律师费；
三、如被告未按期履行一至二项，原告可以与被告

商议以其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
清偿

执行终
结

22
自贸试
验区分
行

被告一： 中商
投灏嘉（上海）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被告二：
中商投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

被告三：
中商 投 嘉 贝
（上海）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被告四 ：
上海杰法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4,589.18
一、被告一偿还贷款本金 45,891,785.90 元、贷款利息、
罚息；

二、被告一承担律师费；
三、被告二至被告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执行中

23 松江支
行

被告一： 中电
电气（上海）太
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
陆廷秀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4,800.00

一、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8,000,000 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 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第一至二项债务的履行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如被告一不履行上述债务，原告有权就抵押房

屋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执行中

24 总行营
业部

上海立圭实业
有限公司

上 海 金
融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21,600.00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16,000,000 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复利；

二、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若被告未按期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原告有权与

被告协议，以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执行中

25 虹口支
行

被告一： 上海
企 君 贸 易 有
限公司

被告二：
上海旺宁建材
有限公司

被告三：
陈淑君

被告四 ：
王春盛

被告五 ：
范明元

被告六 ：
王滨

被告七 ：
谢银梅

被告八 ：
上海科迪物资
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合同、
抵 押 合
同、保证
合 同 纠
纷

4,59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9,500,000 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罚息；

二、被告一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如被告一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原告有

权与被告三协议，以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在最高额 11,45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不
足部分由被告一继续清偿；

四、被告二、三、四、五、六、七对被告一上述付款义
务各自在最高额 19,500,000 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五、被告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6,400,000 元，并支
付借款利息、罚息；

六、被告二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七、如被告二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原告有

权与被告三协议，以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在最高额 29,04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不
足部分由被告二继续清偿；

八、被告一、三、四、八对被告二上述付款义务各自
在最高额 26,4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执行终
结

26 昆山支
行

被告一： 昆山
亚 慧 特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被告二：
江苏冠鑫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三：
邹雄伟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8,280.00

一、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82,800,000 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被告二、三为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四、 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执行中

27 奉贤支
行

上海森勤实业
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5,000.00

一、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 并支付利
息、逾期利息；

二、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原告有权

与被告协议，以被告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终本裁
定

28 奉贤支
行

上海森勤实业
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22,600.00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26,000,000 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

二、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三、如被告未按期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原告有权

与被告协议，以被告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执行中

29 总行 上海（云峰）集
团有限公司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贸 易 仲
裁 委 员
会

公 司 债
券 交 易
纠纷

10,000.00
仲裁请求兑付原告持有的 14 云峰 PPN002 债券本金
100,000,000元，并偿付相关利息，以及占用原告本金的
损失

审理中

截至 2020 年末， 本行总行及分支机构作为第三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
本金在 3,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1 宗，涉案本金合
计约 13,069.96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当事人

受 理
法院 /
仲 裁
机构

案由 涉案本金（万
元） 案件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案 件 进

展

原告 被告

1
江苏南
通二建
集团有
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佳
程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被告二：上
海佳程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被告三：北
京佳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四：上
海栩宽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被告五：上
海五牛素福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被告六：五
牛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

被告七：深
圳五牛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13,069.96

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二、被告一返还投标保证金 2,000,000元；
三、 被告一给付原告的工程价款 150,666,243.20

元及停工损失 3,936,261元，合计 154,602,504.20元；
四、被告一赔偿原告因逾期给付工程款所蒙受的

资金财务成本损失暂计 5,009,806元；
五、 原告有权在被告一欠付的上述债务范围内，

以所施工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友谊河、恒南路
口的上海浦东佳程广场的工程折价或者变卖的价款
优先受偿；

六、被告二、三、四、五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七、被告六、七对被告五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八、案件诉讼费用，由七被告共同承担

已判决

截至 2020 年末， 本行总行及分支机构作为被告 / 被申请人且单笔涉案
争议金额本金在 3,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诉讼、 仲裁案件共计 1 宗，涉
案本金 / 标的金额合计约 8,140.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当事人 受理法
院 / 仲
裁机构

案由
涉案本
金（万
元）

案件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案件进展
原告 被告

1

申请人：
上 海 赢
灿 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
巴旗科技服务
（上海） 有限公
司

第二被申请
人：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国
际经济
贸易仲
裁委员
会

私募投
资基金
合同纠
纷

8,
140.00

一、 判令第一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损失人民币 81,
400, 000 元及收益损失 18, 910, 080 元；

二、 判令第二被申请人对前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三、判令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仲裁费用

审理中

2、本行控股子公司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 / 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

本金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诉讼、 仲裁案件共计 20 宗， 涉案本金 /
标的金额合计约 124,191.45 万元。

其中， 纳入本行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
终结的诉讼、 仲裁案件共计 13 宗， 涉案本金 / 标的金额合计约 75,371.65 万
元，资产损失准备共计提 35,725.97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当事人 受理法
院 / 仲
裁机构

案由
涉案本金 /
标 的 金 额
（万元）

案件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五级
分类 案件进展

原告 被告

1 长 江
金租

青海省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青海省
西宁市
中级人
民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3, 625.85

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签
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二、《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类）》项
下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 判令被告
应向原告返还上述租赁物；

三、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
为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36, 258, 450.58 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的逾期利息 779,
931.79 元，以及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算至
实际偿付日止的逾期利息；

四、 被告赔偿原告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
费 200, 000 元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费
22, 000 元；

五、 原告可就上述第二项所述的租赁物
与被告协议折价或将该等租赁物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上述第三项及第四项
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
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如所得价款超过
上述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所有；

六、 判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
讼费用

可疑 一审中

2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成都
天翔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
邓亲华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4, 420.48

一、 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二、《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类）》项
下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 判令被告
一应向原告返还上述租赁物；

三、被告一向原告赔偿损失，损失范围为
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44, 204, 823.05 元、未
支付逾期利息 10, 243.49 元、违约金 3, 013,
654.87 元，合计 47, 228, 721.41 元；

四、 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
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 300, 000 元、保全担
保费等；

五、 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自起诉状送达
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六、 判令原告有权就涉案租赁物与被告
一协议折价，或者将该租赁物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用于清偿上述第三项至第五项付款义
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
分由被告一继续清偿， 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
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一所有；

七、判令原告可与被告一协议，以被告一
质押给原告的质物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的
价款优先受偿；质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
其价款超过上述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一所
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一清偿；

八、 判令被告二就上述第三项至第五项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九、判令被告一、二承担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可疑 一审中

3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陕西
太白山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被告二：
眉县城市建
设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5, 115.11

一、原告与被告一一致确认：被告一应付原告
《售后回租赁合同》 项下全部未付租金合计
人民币 25, 768, 678.33 元及留购价款 100
元，《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合
计人民币 25, 382, 460.33 元及留购价款 100
元；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前向原告
支付上述《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逾期未付
租金合计 3, 576, 218.66 元；

二、 被告一应按约定的支付日期和金额
继续向原告支付应付未付租金 47, 574, 920
元，并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与 10 月 21 日分
别支付原告的留购价款 100 元；

三、被告一应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前支
付原告律师费 200, 000 元；

四、被告一应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前支
付原告诉讼保全保险费 37, 034 元；

五、案件受理费 298, 741 元，减半收取
149, 370.50 元，财产保全费 10, 000 元，两项
合计 159, 370.50 元，由被告一、二共同负担，
并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

六、 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第一至第四项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二履行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

七、 若被告一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
至第五项付款义务， 或被告二未能按期足额
履行上述第五、六项付款义务的，则原告有权
立刻向被告一收取全部未付租金、律师费、保
全保险费以及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并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一并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可疑 终本执行

4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秦皇
岛市山海关
区第一关旅
游发展有限
公司

被告二：
秦皇岛市山
海关区国投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上海金
融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17, 790.01

一、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
后回租类）》自起诉之日起加速到期，由被告
一向原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177, 900, 000
元及留购价 100 元， 共计人民币 177, 900,
100 元；

二、被告一支付违约金 11, 860, 000 元；
三、 被告一支付第五期租金的逾期利息

539, 630 元；以及自 2019 年 7 月 24 日起至
合同加速到期日止的逾期利息； 以及自合同
加速到期日的次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

四、 被告一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50, 000
元；

五、 判令被告一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用
人民币 114, 000 元；

六、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对上述第一至
五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七、判令案件保全费、诉讼费由被告一、
二共同承担

次级 已调解

5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弘高
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被告二：
湖南津湘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被告三：
范可风

被告四：
朱文胜

被告五：
湖南多力物
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被告六：
长沙彤道丰
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被告七：
湖南弘高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7, 079.61

一、各方一致确认：截至 2019 年 8 月 4 日，
被告一在六份 《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
类）》项下欠付原告逾期租金共计人民币 3,
636, 376.49 元；

二、 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8 月 5 日支付
原告逾期租金 1, 114, 781.25 元；

三、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支付
原告逾期租金 2, 521, 595.24 元；

四、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前将
其于上述六份 《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
类）》 项下应于 2019 年 8 月支付的租金总
额 6, 726, 420.39 元支付给原告；

五、 被告一应自 2019 年 9 月起至 2020
年 2 月按照上述六份《融资租赁合同（售后
回租类）》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应付租金，且
应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将上述六份《融资
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剩余的全部
未付租金支付给原告；

六、被告一应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支付
原告留购价款 600 元；

七、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之前
支付给原告留购价款 600 元；

八、案件受理费 552, 932 元，减半收取
276, 466 元， 保全费 30, 000 元， 两项合计
306, 466 元，由被告一负担，并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

九、 如被告一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二
至第八项中任意一项付款义务的， 原告有权
宣布上述六份 《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
类）》项下全部租金立即到期，并有权就上述
第二至第八项中的所有付款义务、 上述六份
《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的所有
到期和未到期租金以及自逾期之日起以全部
未付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的逾期
利息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 如被告一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二
至第九项中任意一项付款义务的， 原告可以
与被告五协议，以被告五根据《应收账款质
押合同》对案外人湖南汇富康达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在《弘高车世界物业租赁合同》项下
的应收账款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 变卖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不足
部分由被告一继续清偿；

十一、被告二、三、四、六、七对被告一的
上述第二至第九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

可疑 终本执行

6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北京
长城商务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

被告二：
宜租（深圳）
车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2, 122.02

一、截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被告一尚欠四
个融资租赁合同项下逾期租金共计人民币
3, 437, 455.39 元，被告一应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向原告支付前述 2019 年 10 月 10
日逾期的租金 276, 473.93 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原告支付前述 2019 年 10 月
24 日逾期的租金 908, 087.84 元，以及 2019
年 11 月 10 日逾期的两笔租金 1, 068,
331.85 元， 合计 1, 976, 419.69 元； 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向原告支付前述 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24 日逾期的两笔租金， 合计
1, 184, 561.77 元；

二、案件涉及的四份《融资租赁合同（售
后回租）》继续履行，被告一应按调节协议中
约定的方式、时间向原告支付款项；

三、被告一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向原
告支付财产担保费 14, 073 元， 律师损失费
200, 000 元及其他费用 75 元；

四、案件受理费 149, 072 元，减半收取
74, 536 元，保全费 20, 000 元，合计 94, 536
元，由被告一负担，并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
前直接支付给原告；

五、 被告一履行完毕上述第一至四项全
部付款义务后，涉案租赁物件归被告一所有，
在被告一付清全部款项前， 涉案租赁物件归
原告所有；

六、 若被告一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
一至第四项付款义务， 原告有权宣布上述四
个《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的租
金全部到齐， 被告一应向原告支付自逾期之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

七、 若被告一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
一至第四项付款义务， 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
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损失范围为全部未
付租金（含已到期与未到期租金），以及自逾
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

八、 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全部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一追偿；

九、 原告同意被告一还款的资金来源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原告收回涉案租赁物
件，被告一配合交付，届时租赁物件买卖协议
确认的价款， 用于归还案件被告一的应付款
项

关注 已调解

7 长 江
金租

孟州市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4, 395.79

一、被告向原告及时、足额支付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第 13 至第 20 期租金， 合计人民币 43,
714, 729.77 元；

二、 被告应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支付
原告留购价款 100 元；

三、如被告未能按期、足额履行协议约定
的任一项付款义务， 则原告有权宣布上述第
一条项下全部租金立即到期， 并有权立即向
被告收取全部未付租金以及自逾期之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四、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原告承担

关注 执行中

8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汝州
市中医院

被告二：
汝州市鑫源
投资有限公
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3, 466.27

一、被告一、被告二应当根据民事调解书的约
定向原告清偿全部租金人民币 31, 899,
922.63 元；

二、被告一应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前支
付原告留购价款 100 元；

三、律师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由被告一、
被告二共同承担；

四、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一、
被告二共同承担；

五、 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第 1、2 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被告一、被告二如未能按期足额履行
相关义务的， 原告有权立即就上述第 1、2 项
所载全部未付租金及留购价款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并要求被告一、被告二支付自逾期支
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关注 已调解

9 长 江
金租

河北野三坡
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5, 942.00

一、被告应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向原告支
付律师费损失 250, 000 元，诉讼保全保险费
39, 398 元，另案财产保全费 5, 000 元；

二、 被告应按调解协议中约定的时间和
金额归还原告租金；

三、被告应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分别支
付原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
留购价款 100 元；

四、案件受理费 296, 718 元，按诉前调
解标准计收 59, 343.60 元，保全费 5, 000 元，
合计 64, 343.60 元， 由被告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

五、若被告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
原告应用被告缴纳的保证金 8, 000, 000 元
抵扣被告所欠租金或款项，如还有欠款，则原
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归还上述全部拖欠租金
或款项并支付违约金，并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关注 执行中

10 长 江
金租

平凉文化旅
游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金
融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9, 672.83

一、 被告应按调解协议中约定的时间和金额
支付未付租金及留购价款， 总额为 96, 793,
683.33 元；

二、被告应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向原告
支付计算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止的逾期利
息 396, 230 元；

三、被告应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向原
告支付律师费 150, 000 元，诉讼保全保险费
63, 793 元。 本案件诉讼费 573, 722.76 元，减
半收取 286, 861.38 元， 保全费 5, 000 元，合
计 291, 861.38 元，由被告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

四、若被告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前述第一、
二、三项任一付款义务，原告有权将剩余租金
加速到期， 并以未付租金为基数， 按年利率
24%计收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全部本息清偿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五、如被告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前述第一、
二、三、四项任一付款义务，原告有权就第一、
二、 三、 四项未清偿的全部债务一并申请执
行；

六、在前述第一、二、三、四项债务未全部
清偿前，《融资租赁合同 （售后回租类）》项
下租赁物归原告所有。 被告在清偿完毕全部
款项且租赁物所有权办理移交后， 租赁物所
有权转移至被告

正常 已调解

11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上海
浩泽净水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被告二：
陕西浩泽环
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被告三：
浩泽净水国
际控股有限
公司

上海金
融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2, 969.95

一、判决被告一支付与原告签订的《融资租
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第 10 期、第 11
期、 第 12 期逾期租金未偿部分， 合计 29,
699, 493.86 元；

二、判决被告一支付《融资租赁合同（售
后回租类）》项下第 10 期、第 11 期、第 12 期
逾期租金的逾期利息；

三、 判决被告一支付违约金 6, 055, 560
元；

四、判决被告一支付留购价款 100 元；
五、判决被告一支付律师费 20 万元及诉

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21, 573.09 元；
六、判决被告二、三对于被告一上述 1 至

5 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七、请求依法判决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

全部诉讼费用

可疑 一审中

12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山东
莘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
莘县城市开
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金
融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5, 757.72

一、 被告一应按照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向原告
支付经确认债务中的租金、留购价款；

二、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财
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三、 被告一未能按约足额支付前述付款
义务的，原告有权将剩余租金加速到期，并收
取逾期利息；

四、被告一确认，在债务未全部清偿前，
《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的租赁
物归原告所有；

五、 被告二对被告一的前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可疑 已调解

13 长 江
金租

被告一：孝义
市人民医院

被告二：
孝义市城市
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3, 014.01

一、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合
计 30, 140, 000 元及留购价款 100 元；

二、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三、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2,

944, 250.00 元；
四、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200,

000 元、保全担保费；
五、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六、判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

次级 审理中

注： 上述 13 笔长江金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5 笔未划入不良的主要原
因为：根据《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资产分类实施细则》，相关承租人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经营并产生现金流，且担保措施有效，融资租赁合
同所涉租赁物所有权归属于长江金租，尚未出现执行担保措施或处置租赁物
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

不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诉
讼、仲裁案件共计 7 宗，涉案本金 / 标的金额为 48,819.80 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当事人
受 理
法 院
/ 仲
裁 机
构

案由
涉 案 本
金 / 标
的 金 额
（万元）

案件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案件进
展原告 被告

1
深圳 光
明沪 农
商村 镇
银行

被告一 ：深
圳市一品鲜
肉业有限公
司

被 告
二： 深圳市
盛世鼎佳科
技有限公司

被 告
三：杨松

被 告
四：贾宝忠

被 告
五：古智文

被 告
六：吴燕李

被 告
七：彭永姨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法
院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
45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14, 500, 000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逾
期罚息、复利；

二、 如被告一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 则依法拍卖被告
二、被告三、被告四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被告一上述债务；

三、被告五、六、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如被告一届期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执行中

2
长沙 星
沙沪 农
商村 镇
银行

被告一 ：湖
南坤宇集团
有限公司

被 告
二： 湖南福
坤汽车科技
产业园有限
公司

被 告
三：李新春

被 告
四：成红卫

湖 南
省 长
沙 县
人 民
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
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10, 000, 000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逾
期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三、 原告对被告二提供的房地产抵押物处置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四、被告三、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执行中

3
长沙 星
沙沪 农
商村 镇
银行

被告一 ：长
沙食来运转
食品有限公
司

被 告
二： 湖南飞
燕食品有限
公司

被 告
三：曾满军

湖 南
省 长
沙 县
人 民
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
00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10, 000, 000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逾
期罚息、复利；

二、如被告一届期不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在债权
范围内对登记在被告一名下的房地产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
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三、被告二、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如被告一届期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执行中

4
上海 崇
明沪 农
商村 镇
银行

被告一 ：上
海翠林电机
有限公司

被 告
二： 上海良
浩车圈有限
公司

被 告
三：陈佳

被 告
四：林法平

被 告
五：林靖哲

被 告
六：徐佳

被 告
七： 上海佳
兢实业有限
公司

被 告
八： 上海百
特机电有限
公司

上 海
市 崇
明 区
人 民
法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
100.00

一、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11, 000, 000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逾
期罚息、复利；

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20 万元；
三、如被告一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的，原告有权与抵押人被

告二协议，以抵押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
款在扣除第一顺位抵押担保债权之后优先受偿， 扣除第一顺位
抵押担保债权后所得价款超过本案债权数额部分归抵押人被告
二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一继续清偿；

四、被告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五、如被告一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终结执
行

5 长江 金
租

被告一 ：郑
州市基础建
设投资有限
公司

被 告
二： 郑州鸿
盛商贸有限
公司

上 海
金 融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22,
593.39

一、被告一同意解除与原告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
类）》； 被告一应支付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225, 933, 892.88 元
及留购价人民币 100 元，共计 225, 933, 992.88 元；

二、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人民币 250, 000 元，保全保险费
人民币 157, 000 元由被告一承担；

三、前述第一、二项债务，被告一不能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前按时足额清偿的， 被告一应以全部未付租金 225, 933, 992.88
元为基数，按原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收逾期利息；

四、被告一同意以（2018）豫 01 民初 4521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认的， 其对邓州泰阳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应收款质押给原
告，用于担保前述第一、二、三项债务的履行；

五、原告与被告二同意解除与被告二签订的《保证合同》，
不再向被告二主张保证担保责任；

六、被告一履行完上述全部义务后，融资租赁设备的所有权
归属被告一所有；

七、 案件诉讼费用人民币 1, 351, 531 元， 减半收取 675,
765.50 元以及保全费用 5, 000 元，均由被告一承担，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给原告

终本执
行

6 长江 金
租

被告一 ：济
宁中科环保
电力有限公
司

被 告
二： 安徽盛
运环保 （集
团） 股份有
限公司

被 告
三： 北京中
科通用能源
环保有限责
任公司

被 告
四： 阜新中
科热力有限
公司

被 告
五： 宣城中
科生物质热
电有限公司

被 告
六：开晓胜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18,
184.00

一、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
的全部债务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到期；

二、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租金 181, 840, 000 元；
三、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1, 990, 000 元；
四、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750, 000 元；
五、被告二、三、四、五、六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六、如被告一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可以与被告二协议，以

被告二质押的被告五 98.15%（10, 600 万元） 股权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七、如被告一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可以与被告三协议，以
被告三质押的被告一 30%（3, 630 万元）股权、被告四 100%股
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八、被告一向原告清偿前，《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项下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

终本执
行

7 长江 金
租

被告一 ：四
川金峨供电
有限公司

被 告
二： 四川峨
眉山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被 告
三： 四川省
宏阳水电有
限公司

被 告
四： 凉山州
双河口电力
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被 告
五： 四川金
峨发电有限
公司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院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纷

3,
492.41

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于 2018 年 7 月 8 日解除；

二、确认《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项下的租赁物所
有权归原告所有；

三、 确认原告对被告一享有租金、 律师费及逾期利息的债
权；

四、原告可就租赁物与被告一协议折价或将该等设备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一的付款义务；

五、确认原告对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享有租金、
律师费及逾期利息的担保债权

已判决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且
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尚未终结的诉讼、仲裁案件。

发行人律师认为，鉴于上述诉讼所涉及的金额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的比例较小，该等诉讼对本行的经营活动并无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四）本行涉诉贷款
本行涉诉贷款主要来源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及抵押合同

纠纷，主要原因为借款人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本行通过提起诉讼
保全资产。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表内涉诉贷款共计 618 笔，涉及贷款余额合
计为 242,200.04 万元。

1、涉诉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本行根据《上海农商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要求，并充

分考虑涉诉贷款客户的还款能力、还款记录、还款意愿、贷款项目的盈利能
力、贷款的担保、债务偿还的法律责任、信贷管理状况等多个方面因素，对涉
诉贷款进行五级分类。 本行涉诉贷款的等级划分流程、风险分类管理制度以
及动态管理程序与一般资产一致。

截至 2020 年末， 本行涉诉贷款中，68 笔贷款划为正常类， 贷款余额为
4,825.93 万元；6 笔贷款为关注类，贷款余额为 242.09 万元；117 笔贷款为次级
类，贷款余额为 100,533.42 万元；182 笔贷款为可疑类，贷款余额为 97,980.89
万元；245 笔贷款为损失类，贷款余额为 38,617.71 万元。 划分为不良贷款的涉
诉贷款共计 544 笔，贷款余额合计为 237,132.02 万元；划分为正常类、关注类
的贷款共计 74 笔，贷款余额合计为 5,068.02 万元。

本行 74 笔未划分为不良的涉诉贷款中，66 笔为个人涉诉贷款，贷款余额
合计为 3,044.80 万元，未划入不良的主要原因为：根据《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个
人类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实施细则》， 相关个人涉诉贷款连续逾期均未超过 90
天，且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未出现明显问题。 8 笔为对公涉诉贷款，贷款余额合
计为 2,023.22 万元，未划入不良的主要原因为：根据《上海农商银行公司类信
贷资产风险分类实施细则》， 相关对公涉诉贷款的借款人目前仍有能力偿还
贷款本息，尚未出现还款能力不足或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形，且借款人涉诉贷
款抵（质）押物价值较为充足，执行抵（质）押物预计损失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本行严格执行各项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制度，涉诉贷款五级分类准
确，上述 74 笔涉诉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具有合理性。

2、涉诉贷款减值计提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本行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将金融资产减值

会计处理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预期信用损
失模型），通过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评估贷款减值准备，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预期信用损失法合理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并充分考虑金
融资产的逾期天数、五级分类，以及内评法评级违约概率的变化等信息，综合
判断初始信用风险是否较初始确认时发生显著变化，将金融工具划分至“三
阶段”分别计提减值准备，并结合宏观经济因素，基于经过前瞻性调整的风险
参数计算不同情景加权平均后的预期信用损失。

本行涉诉贷款涉及的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与一般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一致。 本行在评估涉诉贷款及一般贷款的阶段划分时，均充分考虑客户的经
营情况，根据所获取借款人的财务、非财务和担保各方面的信息，运用财务分
析、现金流量分析、非财务分析、担保分析等工具，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未
来可收回金额等方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预期信用损失法合理计提减值
准备。

本行同行业可比机构均未单独披露诉讼案件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政策，
但渝农商行、青农商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中明确其涉
诉贷款的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与一般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一致。 本行一般贷
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机构一般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一致。

截至 2020 年末， 本行涉诉贷款的减值准备按照三阶段减值模型计提情
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 12 月 31 日

涉诉贷款余额 减值准备金额 计提比率

阶段一 28, 207 6, 324 22.42

阶段二 12, 376 9, 678 78.20

阶段三 2, 381, 418 1, 813, 110 76.14

合计 2, 422, 000 1, 829, 112 75.52

本行涉诉贷款减值准备计提与《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规定的
标准法潜在风险估计值的比较结果列示如下：

单位：千元、%

时间点 涉诉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金额 标准法下潜在风险值 涉诉贷款损失准备对潜在风险值
的比率

2020年 12 月 31 日 1, 829, 112 1, 276, 459 143.30

截至 2020 年末， 本行涉诉贷款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对潜在风险值的比
例超过 100%，已覆盖上述基准值，涉诉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五）持股 5%及以上的股东、控股子公司，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20 年末， 持有本行股份 5%及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案件。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
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截至 2020 年末，本行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刑事诉讼。
1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 本行母公司口径流动性缺口率分别为-39.64%、-50.03%和-6.43%，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未达

到监测标准，主要是由于在资产端，本行顺应监管政策引导，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中长期贷款；在负债端，受政策导向、市

场情况和银行业务推广与发展的影响，居民对储蓄方式的偏好转移，由传统中长期存款意愿转移向短期存款、理财投资

等。2014 年 1 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流动性缺口率改为监测指标。截至报告期各

期末，本行各项流动性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70
号 021-61899910 021-50105180 俞敏华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010-58067861 010-58067832 杜娟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商城路 618号 021-38677556 021-38909062 蔡锐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
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021-20262306 021-20262004 朱钰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君合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0层 021-22086356 021-52985492 冯诚

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 号楼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层 010-85207159 010-65088781 苏亦辰

验资机构： 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 号楼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层 010-85207159 010-65088781 苏亦辰

验资复核机构： 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 号楼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层 010-85207159 010-65088781 苏亦辰

资产评估机构： 上海财瑞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 768 号
7幢 B区 2108室 021-62261357 021-62257892 王飞犇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号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申请上市的交易所： 上海证
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
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二、本次发行的重要时间安排
初步询价时间： 2021年 7 月 8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1年 7 月 14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1年 7 月 16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 7 月 13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除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资料外，本行将下列文件作为备查文件，供投资

者查阅。 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发行保荐书；
2、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3、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4、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5、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6、本行《公司章程（草案）》；
7、发行前公司股东名册；
8、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9、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查阅时间
投资者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可直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也可

到本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 查阅时间为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09:30-11:30，14:00-16:00。

三、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srcb.com
http://www.sse.com.cn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6 日


